
我省出台最严《特别规定》，省属国有集团控股的煤矿发生重大以上事故的——

责令煤矿上一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就地辞职
11 月 24 日，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
《山西省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的特别规定》（以下简称《特别规
定》）。其中明确，发生重大以上
事故的，责令煤矿上一级公司董
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就地辞
职，并依法严肃追责。

今年以来，我省煤矿安全
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截至 11
月 23 日，全省煤矿共发生安全
事故 12 起、死亡 25 人，同比减
少 7 起 、22 人 ，分 别 下 降
36.84% 、46.81% 。 截 至 10 月
底，全省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
0.023，同 比 减 少 0.016、下 降
41.03%。但稳中有险、稳中有
忧，尤其是进入 10 月份以来，
连续发生 3 起较大事故，暴露
出我省煤矿安全生产仍存在一
些突出问题，煤矿安全生产一
刻也不能放松。

《特别规定》将于今年 12月
1日起正式实施，共 18条，从矿
井设计、生产布局、灾害治理、现
场管理、责任追究等方面提出严
厉措施，对煤矿严重违规、冒险
作业等行为依法从严处置。

1、煤矿生产建设工程未经批准，或者未按批准的初步设计、施工组织设
计、作业规程施工的，一律依法停产整顿。

2、煤矿“抽、掘、采”失调，未调整采掘计划或者未采取限产、停采措施
的，一律依法停产整顿。

3、煤矿回采工作面个数超过生产能力要素公告规定而组织生产的，一
律依法停产整顿。

4、煤矿瓦斯超限未采取措施继续作业的，一律依法停产整顿。
5、煤矿未落实“有掘必探、先探后掘”和“探掘分离、审核确认”的探放水

工作机制而组织生产建设的，一律依法停产整顿。
6、煤矿存在煤与瓦斯突出、水害严重、自然发火、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

治理措施未落实而冒险作业的，一律依法停产整顿。
7、灾害严重矿井未严格落实井下单班作业人数限员规定的，一律依法

停产整顿。
8、煤矿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或者淘汰的设备、工艺、材料的，一律依

法停产整顿。
9、煤矿将井下采掘工作面或者井巷维修作业作为独立工程对外承包、

转包的，一律依法停产整顿。
10、煤矿安全监察专员不在井下值守带班，或者在排放瓦斯、巷道贯通、

爆破、动火作业、火区封闭和启封、过地质构造等关键环节不在现场监督确
认的，一律依法停产整顿。

11、煤与瓦斯突出、水文地质类型极复杂和冲击地压矿井仍实施夜班采
掘作业的，一律依法停产整顿。

12、煤矿违规开采各类煤柱，或者在采空区、积水区及火区边缘找煤的，
一律依法停产整顿，比照事故调查处理。

13、煤矿存在图纸作假、隐瞒采掘工作面的，一律依法停产整顿，比照事
故调查处理。

14、煤矿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停产整顿指令仍然组织生产建设
的，比照事故调查处理。

15、煤矿发生较大事故一律提级调查，从严处理，限时结案，依法严肃追
究煤矿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上一级公司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16、省属国有集团控股的煤矿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责令煤矿上一级公
司总经理就地辞职，并依法严肃追责；发生重大以上事故的，责令煤矿上一
级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就地辞职，并依法严肃追责。

17、生产矿井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必须按照本质安全的要求进行智能
化改造，验收达标后才能批准恢复生产。

18、本规定由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和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解释，自
2020年 12月 1日起施行。

18条《特别规定》

记者 24 日从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
山西省将推动煤矿井下危险生产岗位由机器人
替代人工进行作业，使煤炭开采逐步由“人力驱
动”向“科技驱动”转型。

据介绍，作为产煤大省的山西，经过几十年的
开采，大部分地区矿井深度越来越深，采掘条件越
来越复杂，矿井系统和要素越来越多，井下危险岗
位由机器人替代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愈发增强。

为积极应对这种新情况和新要求，山西省此
前已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全省煤矿“机械化换人、
自动化减人、智能化作业”科技强安专项行动的
实施意见》，以强化顶层设计，推动部分煤矿先行
先试。根据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供的数据，
在已进行试点的煤矿中，有的综采工作面实现减
员 50%，机电事故率反而降低了 25%；有的综采
工作面减员达 60%，事故率降低了 10%，煤矿安
全生产条件显著改善。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处长张晓
蕾表示，下一步，山西还将全面提升煤矿机器人新
装备产学研用水平，大力推进煤矿掘进、采煤、运
输、安控和救援 5类 38种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不
断支持煤机装备企业联合科研单位进行关键技术
攻关，使煤炭开采进一步向“科技驱动”靠拢。

针对《特别规定》中提出“煤矿生产建
设工程未经批准，或者未按批准的初步设
计、施工组织设计、作业规程施工的，一律
依法停产整顿”的规定，省能源局副局长
苗还利作了详细解读。

“初步设计是指导煤矿项目建设的基
础和前提，是项目竣工验收、转入生产的
重要依据，也是对煤矿安全生产管控的第
一道防线，因此是煤矿安全生产的源头保
障。”苗还利介绍，施工组织设计是指导项
目施工和管理的重要依据。如果不按照
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就像十字路口缺
少交警和红绿灯的指挥，因而导致施工秩
序混乱、安全管理失控。而作业规程是规
范现场作业人员的操作指南。如果不按
照批准的作业规程作业，就像司机不按照
交通规则行驶，必然导致事故。

目前，我省不按照初步设计、施工组
织设计、作业规程施工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客观上还存在抢工期、赶进度、违反施工顺
序等违规现象，极易造成重大安全隐患，引
发安全生产事故。出台这一规定就是要
从项目管理全过程防范事故的发生，通过
初步设计管源头、通过施工组织设计管秩
序、通过作业规程管现场，从而进一步规范
煤矿生产建设秩序，促进煤矿安全生产。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管行业必须管
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加大煤
矿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的力度，加强对
初步设计、施工组织设计、作业规程执行
情况的监督检查，防范煤矿安全生产事故
的发生，确保煤矿依法依规生产建设。

新出台
《煤矿安全监察专员制度》

“《煤矿安全监察专员制度》是我省的
一项创新之举。此项制度最大的特点，就
是明确煤矿安全监察专员承担下井带班
期间煤矿安全首要责任，通过责任倒逼，
真正把控住煤矿井下生产作业的关键环
节，严防事故发生。”发布会上，省应急管
理厅副厅长邓维元介绍，煤矿安全监察专
员由具有煤矿主体专业的矿领导、总工程
师、副总工程师担任。该制度明确强调了
煤矿安全监察专员的专业性，必须由专业
的人干专业的事。

“煤矿安全监察专员承担下井带班期
间煤矿生产安全的首要责任，在下井带班下井带班
期间，要对煤矿生产作业的关键环节进行键环节进行
现场监督检查和安全审核确认核确认，，严禁空严禁空
岗、脱岗、离岗。在与煤矿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人、、其其
他分管负责人及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履管理机构负责人履
行法定职责上互不替代代。”。”邓维元强调邓维元强调，，煤煤
矿安全监察专员对排放瓦斯对排放瓦斯、、巷道贯通巷道贯通、、
爆破、动火作业作业、、火区封闭和启封火区封闭和启封、、过地质过地质

构造、探放水等关键环节实施监督检查。
具体工作内容有：监督检查相关科室、区
队、班组领导等现场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
人员的按规定到岗情况。现场管理人员
和特种作业人员未到岗的，不得进行生产
作业；监督检查生产作业关键环节安全技
术措施的制定、落实情况。安全技术措施
未制定、未落实的，不得进行生产作业；监
督检查作业现场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
和作业验收人员签字确认情况。安全风
险管控措施未落实的，不得进行生产作
业；未经验收人员签字确认的现场作业，
不得进行交接；监督检查管理人员和特种
作业人员的现场指挥和操作情况。存在
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情形
的，立即责令停止现场作业。

严格控制井下人数
源头预防煤矿超能力生产

省能源局副局长苗还利介绍，煤矿生
产能力登记公告制度，是国家能源局为加
强煤矿生产能力管理，规范煤矿生产行
为，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促进煤炭行
业平稳运行，提高安全生产水平而建立的
一项重要制度，也是实施煤矿生产能力管
理的基本依据。

登记公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生产能力、
灾害情况、工作面个数等。目前，我省部
分煤矿依然存在不按照登记公告的工作
面个数组织生产、不按照登记公告的灾害
等级落实灾害治理措施等情况，从而引发
煤矿安全生产事故。

“一般在同等开采技术条件下，回采
工作面个数与煤矿生产能力密切相关，工
作面个数越多，煤矿的生产能力就越大。
超过登记公告的工作面个数组织生产，就
会导致‘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的发生，
从而形成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稍有不慎，就
会酿成事故。”苗还利说，出台这条规定，就
是要求煤矿按照登记公告的回采工作面
个数组织生产，实行集约化管理，严格控制
井下人数，从源头上预防煤矿超能力生产，
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薛建英薛建英））

山西推动煤矿危险岗位

“机器人代人”

相
关

据《山西晚报》

未按批准的作业规程施工
一律依法停产整顿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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